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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告  
通告編號 09-05(CR) 
 

 從業員發布的網上廣告須符合《地產代理條例》、《發牌

規例》及《常規規例》的有關規定。  
 在 發 出 網 上 住 宅 物 業 廣 告 之 前 ， 須 取 得 賣 方 的 書 面 同

意。  
 在 有 關 的 物 業 不 再 可 供 出 售 或 出 租 或 在 有 關 的 地 產 代

理協議終止時，須移去網上住宅物業廣告。  
 必 須 在 廣 告 內 清 楚 而 顯 眼 地 述 明 地 產 代 理 的 牌 照 號 碼

或營業詳情說明書的號碼及營業名稱。  
 網 上 廣 告 宜 註 明 日 期 ， 且 當 中 所 展 示 的 照 片 須 真 確 無

訛。  
 須制訂妥善的資訊科技保安措施，防止客戶個人資料在

網上外洩。  

 
網上廣告  

 
當發布網上廣告時，地產代理從業員須遵守《地產代

理條例》、《地產代理（發牌）規例》（《發牌規例》）、《地

產代理常規（一般責任及香港住宅物業）規例》（《常規規

例》）的有關規定，尤其須留意以下規定：  
 
1 .  所需牌照  

任 何 人 士 如 經 營 地 產 代 理 業 務 或 進 行 地 產 代 理 工

作，不論以何種媒體進行，均須遵守《地產代理條

例》及其附例；因此，首要的大前提是，凡於香港

在業務過程中或以僱員身分從事地產代理工作（不

論透過互聯網或以其它方式）的個人或公司，必須

持 有 有 效 的 地 產 代 理 或 營 業 員 牌 照 ， 否 則 即 屬 違

法。  
 

2 .  地產代理協議  

《常規規例》第 6(1)條當中規定，為賣方 /業主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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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他 人 士 行 事 的 持 牌 地 產 代 理 須 在 就 該 住 宅 物 業

的出售或出租而作廣告宣傳之前與該賣方 /業主訂

立地產代理協議。因此，持牌地產代理在為賣方 /

業主發布住宅放盤的任何網上廣告之前，須已與該

賣方 /業主訂立地產代理協議。  
 

3 .  管有物業資料  

《地產代理條例》第 36(1) (a ) ( i )條規定，持牌地產

代 理 須 管 有 就 其 已 訂 立 地 產 代 理 協 議 的 住 宅 物 業

而訂明的資料；因此，持牌地產代理須填妥物業資

料表格（表格一）或出租資料表格（表格二），並

在發布住宅物業的任何網上廣告之前，於合適的指

定訂明來源的相關機構進行查冊，以取得當中所須

載列的有關資料。  
 

4 .  遵守廣告宣傳條文  

地 產 代 理 從 業 員 如 發 布 有 關 香 港 住 宅 物 業 的 網 上

廣告，均須遵守《常規規例》第 9 條的規定，包括： 

( a )  不得發出載有任何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

陳述或詳情的廣告。  

(b )  在就賣方的物業發出廣告之前，須取得該賣方

的書面同意。  

( c )  不得就其代理的物業，以有別於有關客戶所指

示的價格或條款宣傳該物業。  

(d )  如屬擬分租住宅物業，廣告必須列明該物業是

作分租之用。  

( e )  在有關的住宅物業不再可供出售或出租後，或

有關的地產代理協議終止後（兩者之中以較早

者為準），須在切實可行的範圍內盡快將所有

廣告移去。  
 
作為良好執業方式及為了維護客戶利益，監管局建

議 地 產 代 理 從 業 員 發 布 有 關 非 住 宅 物 業 的 網 上 廣

告 時 ， 亦 應 遵 守 上 文 所 述 有 關 廣 告 宣 傳 的 相 同 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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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  
 

5 .  遵守《發牌規例》  

根據《發牌規例》第 14(1) (c )條，地產代理必須在

所有廣告（單張及小冊子除外）內清楚而顯眼地述

明他的牌照號碼或營業詳情說明書的號碼，以及在

有關營業詳情說明書內述明的營業名稱。這項規定

亦適用於網上廣告。  
 

6 .  濫用照片  

監 管 局 偶 爾 接 獲 投 訴 ， 指 物 業 甲 的 照 片 在 網 上 刊

登，用來宣傳物業乙。這種情況在宣傳較大型發展

項目的標準單位時尤其常見。監管局提醒地產代理

從業員，必須盡量小心和盡一切應盡的努力確保有

關廣告所展示的照片屬真確無訛。  
 
從業員在某廣告內刊登其它物業的照片，可能會被

視 作 於 廣 告 內 刊 載 在 要 項 上 屬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的

詳情，繼而可能違反《常規規例》第 9(1)條的規定。

此 外 ， 未 經 擁 有 人 同 意 而 擅 自 從 其 它 網 站 轉 載 照

片，這種行為既不道德亦可能觸犯版權法。  
 

7 .  廣告日期  

為提升網上廣告的可信程度，以及在推廣有關物業

一事上盡量小心和盡一切應盡的努力，地產代理從

業員應不時更新其廣告所載的有關資料，並宜註明

廣告的發布 /更新日期，讓瀏覽人士知悉資料是否

已過時。  
 

8 .  與網站公司的合約  

地產代理從業員如聘請網站公司提供服務，應採取

一切切實可行的措施，確保只提供必要、適當及準

確的物業資料供上載之用，並已清楚地指示網站公

司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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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在有關的廣告內清楚而顯眼地述明牌照號碼或

營業詳情說明書的號碼及在有關營業詳情說明

書內述明的營業名稱；  

(b )  記下廣告的發布 /更新日期；  

( c )  當 收 到 從 業 員 的 指 示 後 ， 盡 快 自 網 上 更 新 及 /

或移去有關廣告；及  

(d )  制訂妥善的資訊科技保安措施，防止資料未經

授權或意外洩漏，尤其是客戶的個人資料。  

 
在有關的住宅物業不再可供出售或出租後，或有關

的 地 產 代 理 協 議 終 止 後 （ 兩 者 之 中 以 較 早 者 為

準），從業員須指示網站公司在切實可行的範圍內

盡快自網上移去有關廣告。  
 
監管局提醒從業員上述的附加指引，並不影響他們須

要遵守《個人資料（私隱）條例》，尤其是有關使用個人

資料及其保安措施的條文的責任。  
 
地產代理公司的管理層須制訂適當的程序或制度，監

督及管理其地產代理業務，確保員工於發布廣告時遵守上

述指引。未能遵守上述指引的從業員或會遭受監管局的紀

律制裁。  
 
本通告取代編號 00-06  (CR)的通告。  

 
 
2009 年 7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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